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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與「自在」在語義上，是相依相生，卻又時而

看似相斥相剋的概念，其間的關係，乃古今中外哲人爭辯

不休的問題。「自在」者，不依附他者而生，不隨從他者而

在，與中古拉丁神哲學術語 a se 詞義相近。「自在」一詞

於東漢前已見於古書，後於佛教漢化過程中成為梵語「縱

任」、「無礙」（ई र, īśvára）之漢譯，在印度教乃指大自

在天，亦即濕婆。 
漢語「自在」與「自由」之語義概念間的聯繫，亦深刻

反映於西方思想史。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以聖三

一之自在性（aseitas）定義上帝之自由（libertas），同時又

強調上帝之自由不在於肆意妄為。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訴諸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形而上學，以「純粹

實動」（actus purus）等概念定義上帝之自在與自由，為奧

古斯丁傳統加添了新的內容與張力。康德傳承溫和唯智論

（intellectualism）與實在論（realism）的自由觀，同時又在

知識論上接受基督新教唯名論（nominalism）傾向的啟迪，

否認人有能力認知自在（an sich）的實體。黑格爾（G. W. 

F. Hegel）則在康德之後，以「自在自為」（an und für sich）

定義「絕對」（absolut），進而申論上帝本體之可知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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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絕對自由」的觀點，試圖在「自然」與「自在」之間

的張力之間找到和解（Versöhnung）。 

而何謂「自然」？自十八世紀起，「自然」一詞在東亞

逐漸成為歐洲詞彙 natura 的標準漢譯，這也影響到現代漢

學對古代漢語文獻「自然」一詞的詮釋。1拉丁文 natura 源

於動詞「生出」（nasci），意為「生來如此」。漢語的「自

然」則源自老莊，趙雅博先生解釋為「事物及人性的生來狀

態，不經造作，不假修飾，不要人為」。2如此看來，至少

在語義層面上，natura 與漢語「自然」一詞在西學東漸之前，

已有相近含意。然而，古今中外不同的哲學體系在試圖解

釋「自然」這語言概念時，卻產生了分歧，甚至如何詮釋某

段文本對「自然」的定義，往往都是眾說紛紜。 

「道法自然」之釋義的爭議，即為一廣為人知的例子。

馮友蘭先生引《韓非子．解老》，主張「道」乃「萬物之所

以生之總原理」，而「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之作用，

並非有意志的，只是自然如此」。3如此解釋「自然」，與

晚近西方自然主義（naturalism）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胡適

先生甚至斷言，「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學的自然

法」，又說老子「深信『自然法』的『天網恢恢，疏而不

失』」。4由此可見，在馮友蘭、胡適二人的詮釋之下，「自

然」之「道」乃是一種客觀的物理與道德法則：萬物與百姓

皆如芻狗，只能法地、法天、法道，服膺於自然法則之下，

而萬物之間，逝者如斯，遠而返之，唯大道不仁，自在而自

然，周行而不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1. 參陳建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6（2010），頁 103-135。 
 2. 趙雅博等編著，《白話老子》（台北：星光出版社，1982），頁 19。 
 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88。 
 4.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古代哲學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頁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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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先生對老莊的「自然」則持不同見解。他認為，

上述對「自然」之詮釋，乃是「借用中國老名詞來翻譯西方

的概念這個『自然』之意義」，將漢語「原來本有的『自然』

一詞之意義倒忘掉了」：「道家的自然是個精神生活上的觀

念，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無所依靠。西方人所講的自

然界中的現象，嚴格講都是他然、待他而然……。自然界的

現象都在因果關係裏面，這正好是不自然不自在。」5 

我們在此看見兩種對「道法自然」的理解。在馮友蘭、

胡適的詮釋下，老莊對「自然」與「自在」的觀點極似近代

西方哲學的自然統治論（physiocracy）。在牟宗三筆下，老

莊的「自然」則意味，人在精神上可以追求某種不受外物抑

或性分中物之法則約束的自由。在此詮釋之下，老莊的觀

點實與近代西方的意志非決定論（indeterminism）相似。康

德哲學的「超驗（或譯『先驗』）自由」（transzendentale 

Freiheit）之說，即是為了突破決定論與非決定論之二律悖

反（Antinomie），但他在思想史上的突破，卻為「自然」

（Natur）、「自由」（Freiheit）、「自在」（An-sich-Sein）

之關係帶來了更多的難題與爭論。 

本期神學論題為「自然與自在之間：漢語神學沉思」，

共刊載六篇論文，以康德為重心，呈現基督教思想史對「自

然」與「自在」之思辨。「沉思」（contemplation, meditation）

在此特指西方形而上學的思辨傳統。拉丁文「思辨」

（speculatio）一詞源於 speculum，指「鏡子」，亦有「模

仿」、「抄本」等延伸含意。西方基督教神學的思辨法借自

柏拉圖主義，卻與之有根本的差異。「從無創有」（creatio 

ex nihilo）的教義確立了西方神學對超越性（transcendence）

的理解，以及「有限者無可承載無限者」（finitum non capax 

                                                             
 5.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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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i）的原則。上帝對受造物而言無可參透（incomprehensible），

這意味，就內在（ad intra）的本質而言（per essentiam），

上帝是不可知的。 

人的智性並非上帝本質的外在流溢。人必須透過受造

界當中的鏡像（imago），去思辨上帝的本質。至於何處可

尋得這神聖鏡像，則是歷代神學家以至哲學家辯論的重要

問題。主流拉丁神學家一般接受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主張，認為就連「亞當」在墮落之前都「未曾

直視上帝的本質」，而是「視上帝為奧秘，因為他是在受造

的果效（created effect）中看見上帝」，好似「某人透過鏡

像被看見」。6加爾文（John Calvin）稱聖經為「信心得以

藉之沉思上帝的鏡子」。7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

則採取奧古斯丁「三一聖痕」（vestigium trinitatis）之說，

主張人的心靈是聖三一的鏡像。8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的《第一哲學沉思錄》（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開創了早期現代哲學的思辨法，以「我思」（cogito）及「我

是」（sum）之直接同一性（immediate identity）為出發點，

映現上帝、世界、自我的實在性。康德對唯理論（rationalism）

的批判，對笛卡爾傳統造成了威脅，而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黑格爾等後康德時期哲學家，則試圖在康

德之後重建思辨形而上學，同時批判笛卡爾以及中世紀的

沉思哲學。可以說，西方神學、哲學探討「自然」與「自在」

                                                             
 6.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https://ccel.org/ccel/aquinas/summa/summa.i.html 
Accessed 2 January 2022), Q94A4. 

 7.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vol. 1; Philadelphia: WJK, 1960), p. 549. 

 8. Anselm of Canterbury, Monologium, in St. Anselm: Basic Writings (trans. Sidney Norton 
Deane; Chicago: Open Court, 1962), p. 132。參曾劭愷，〈奧古斯丁「三一聖痕」主題與
變奏：卡爾．巴特論「行動」與「關係」中之「所是」〉，載《哲學與文化》569（2021），
頁 7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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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幾乎無法避免關於「沉思」的辯論，而這正是本期論題

收錄的六篇論文所呈現的內容。 

論文排序大致依循歷史脈絡，第一篇論文〈重思奧古

斯丁《答辛普里西安努》I.2 中的自由意志學說〉出自復旦

大學哲學學院青年副研究員賀騰博士，為當前學界相關辯

論提出新的見解。這篇論文分析奧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

後，如何在「罪」與「恩典」的前提之下，思辨「自由意志」

的主題。奧古斯丁思想的轉變，乃是西方神學及哲學史的

里程碑，奠定了以「意志」（voluntas）之範疇探索「自然」

與「自在」的基本進路。 

浙江財經大學倫理學研究所徐曉燕副教授是第二篇論

文〈回歸自然默觀與象徵主義—默頓亞洲之行的隱藏脈

絡〉的作者，她在「自然默觀」與「象徵主義」的背景下，

釐清二十世紀天主教神秘主義者默頓（Thomas Merton）與

東方宗教的關係。這篇論文聚焦於自在之造物者與受造之

自然界的垂直關係，在二十世紀宗教對話的視野下，顯示

中世紀修院神學及經院哲學在「自然」與「自在」之間的沉

思對於當代處境的適切性。 

第三、四篇主題論文皆以康德為研究對象，兩位作者皆

出身於漢語康德學界神學詮釋範式（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之重鎮—武漢大學。第三篇論文作者陳杰現為武

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候選人，其論文〈再論康德的恩典觀

—回應黑爾「道德鴻溝」之說〉探索「啟示宗教」與「恩

典」在康德哲學中的地位，對耶魯大學黑爾（John Hare）

教授的觀點提出反駁及修正。這篇論文間接顯示，康德在

某種意義上其實延續了奧古斯丁及安瑟倫的思辨神學，而

並非像費希特及黑格爾所認定那般，將思辨形而上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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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拔起」。9 

第四篇作者劉鳳娟於武漢大學完成博士學位，現為暨

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其論文〈時間、歷史與永恆—讀康

德的《萬物的終結》〉聚焦於康德《萬物的終結》一文，在

終末論視角下釐清康德處理「自然」與「自在」的方式。「時

間意義上的永恆」與「非時間意義上的永恆」，在奧古斯丁

以降的西方神哲學傳統中，乃是本體論及宇宙論的關鍵概

念。這篇論文再次讓我們看見，康德在「現象」與「物自

身」、「自然」與「自在」之間的二元區分，其實並未完全

摒棄西方神學的思辨傳統。 

第五篇主題論文探討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以至康德

之傳統的回應，思考存在論（亦即本體論）與神學之統一

性。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甘從營在其論文〈論海德

格爾存在－神－邏輯學中存在論與神學統一的方式—從

「存在者性」出發〉藉海德格爾關於「存在者」（das Seiende）

與「最存在者」（das Seiendste）的洞見，指出存在論與神

學之間的辯證統合：存在論乃是以「存在」為「存在者」奠

基，是為「探究」；神學則是「存在者」為「存在」奠基，

是為「說明」。海德格爾的觀點，與二十世紀神學家巴特相

互印證。巴特並非拒斥哲學，而是堅持神學不能像哲學那

樣，從「自然」推論「自在」，而是以自在之上帝的自我啟

示出發，以「後思」（Nachdenken）的方式對自然進行說明

（explicatio/expositio）：巴特認為，這正是安瑟倫思辨神學

的精髓。10 

                                                             
 9.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ed. and trans.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8. 
 10. 參 Karl Barth,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Anselms Beweis für die Existenz Gottes, 1931 

(Zurich: TVZ, 1981),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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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論文對於漢語神學之「漢語」維度尤為重要，因

此在排序上，筆者選之為主題論文之總結篇。澳門大學哲

學與宗教研究系講師譚家博博士在〈肯定而否定而重新肯

定自我—從牟宗三對基爾克果之批評分析基督教與儒家

之本體論分歧〉一文中，從「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的

視角分析牟宗三對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批評與誤

解，進而比較基督教與儒家對本體論的分歧。儘管行文並

未直接處理「思辨」的問題，但我們不難發現，齊克果論證

自我之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方式，拒斥了笛卡爾至黑格

爾在「我思」及「我是」之間設定的直接或中介同一性。11

這篇論文幫助我們看見，牟宗三從新儒家的角度出發，肯

認了人性之自在與自然，而齊克果則體現出西方基督教自

奧古斯丁以降，對「自我」的辯證理解：人並非自在的上帝，

受造之人雖有良善的自然天性，卻因墮落，故而唯有透過

肯定、否定，再重新肯定自我，方能在信心的他然性中尋得

真正「我在」或「我是」之主體性。 

主題論文之外，本期「社會與思想」欄目共收錄了五篇

文章。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鄭佳露助理教授〈論「宗教」

在巴特兩版《羅馬書釋義》中的神學價值—作為「符號」

與「消極真理」的「宗教」〉一文延續本期論題，指出巴特

早期神學並非簡單地拒斥宗教，而是將受造自然界的「宗

教」當成某種意義上的符號鏡像，正面地映現亞伯拉罕信

心，並在負面意義上映現自在之上帝的自由與恩典。從這

篇論文，讀者亦可一窺作者母校海德堡大學特有的宗教批

判傳統。此外，讀者在行文中也會發現許多與前一篇論文

相互印證之處。這是因為，齊克果「無限本質差異」（infinite 
                                                             
 11. 齊克果對此同一性提出類似康德的批判：Søren Kierkegaard,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eds. and trans. Edna Hong and Howard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8-42。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22 

qualitative difference）的概念，正是第二版《羅馬書釋義》

辯證法的核心。12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劉文瑾教授〈聲音現象學—列

維納斯未刊稿中的關鍵詞〉一文從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於一九四〇年代未刊講稿的內容中找到詮釋《總

體與無限》（Totalité et infini）及《異於存在或超逾本質》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的關鍵。這篇

文章仍與本期論題相關：列維納斯的思想充分體現出現象

學對「自在」者的質疑，他乃是以「他人在我之中，我是他

人的替代」之現象，取代簡單的「自在」實體，以及康德的

自在實體原則（Prinzip：本體論或邏輯上的設準以及出發

點）。 

值得一提的是，現象學對二十世紀音樂演奏理論產生

了重要的影響，從樂譜詮釋到管弦樂團的音色，甚至指揮

的手勢，都出現了現象學的演奏實踐。音樂現象學派巨擘

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對當代柏林愛樂（Berliner 

Philharmoniker）的音色所留下的影響，甚至超過卡拉揚

（Herbert von Karajan），而傑利畢達克正是巴特生前最為

欣賞的指揮家。雖然傑利畢達克的音樂現象學理論主要建

基於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思想，但或許讀者仍能夠

在〈聲音現象學〉及〈論「宗教」在巴特兩版《羅馬書釋義》

中的神學價值〉兩篇文章中看見一些巧妙的連結。誠然，不

論從時代文化或思想內容來看，巴特與現象學之間，都有

着強烈的共鳴。13 

                                                             
 12. 這是巴特自己的說法：參 Eduard Thurneysen (ed.), Barth-Thurneysen Briefwechsel 1913-

1921, in Karl Barth, Gesamtausgabe, Vol. 3 (Zurich: TVZ, 1973), p. 461。關於齊克果對早
期巴特的影響，參拙作〈「不可能的可能性」：再思《羅馬書釋義》第二版的辯證法〉，
載《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9（2020），頁 129-150。 

 13. 參譚國才，〈從胡塞爾之意向性看巴特之認識上帝的可能性〉，載《漢語基督教學術論
評》24（2017），頁 14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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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維納斯的哲學在思想史脈絡上啟發了所謂後現代主

義（postmodernism），而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張華教授與

內蒙古大學哲學學院講師喬治．路易斯（Jorge Luis G. 

Rodríguez）博士〈護教學中的認識論〉一文，正是在後現

代視角下探討預設派（ presuppositionalist）及證據派

（evidentialist）護教學在當代處境中的適切性。在一流漢語

神學學刊當中，探討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學派預設

論的文章相當罕見，筆者正好對此稍有著墨。14學界對范泰

爾常見的誤解，其實與對巴特的誤解十分相似：人們經常

誤以為他們簡單地拒斥了證據論護教學背後的自然神學。

〈護教學中的認識論〉一文幫助我們正確地看見范泰爾學

派與傳統證據論的互補關係。假如說〈論「宗教」在巴特兩

版《羅馬書釋義》中的神學價值〉釐清了巴特對宗教作為某

種意義上的自然神學的批判性肯定，那麼〈護教學中的認

識論〉則揭示了自然神學在范泰爾預設派護教學當中的地

位。托倫斯（T. F. Torrance）正確地指出，巴特並非拒斥自

然神學，而僅僅是「拒斥自然神學……作為信心導論

（praeambula fidei）」的「地位」，在此地位上，自然神學

成為「某種在實際認識上帝之前的獨立概念體系，然後被

當作一套用以詮釋並建構人對上帝的後驗認識的知識論框

架……。然而，巴特並未全然拒斥自然神學，而是將它轉化

為神學的內容，它乃是在此經過轉化的過程中構成我們對

上帝的認識的知識論框架。」15同樣的描述，其實也適用於

自然神學與范泰爾學派認識論與詮釋學之間的關係。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馮書怡副教授〈惡的論證無法得到

辯護—一個模態懷疑論的策略〉一文採取另一條護教學

                                                             
 14. 見拙作〈無可揚棄者的超越性與可知性：範泰爾與黑格爾論「具體普遍者」〉，載《基

督教文化學刊》42（2019）：頁 29-53。 
 15. Thomas Torrance, Space, Time and Resurrection (Edinburgh: T&T Clark, 1976),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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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為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等學者的「模態懷

疑論」（modal skepticism）辯護，並以此為基礎，駁斥無神

論「惡的論證」（argument from evil）。這種建基於邏輯分

析層次上的形而上學及護教學，對於當前漢語神學而言仍

較為陌生。這篇文章無疑為漢語神學開闢了仍待探索的重

要領域，其貢獻彌足珍貴。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劉寅博士〈頁邊的見證—

巴黎國家圖書館 NAL 1740 號抄本佚名《申命記》注釋與加

洛林釋經學〉在本期論文當中相當獨特。作者承襲文藝復

興人文主義的文本批判精神，對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 NAL 

1740 的加洛林（Carolingian）時期《申命記》頁邊注釋進行

了細膩的歷史文本分析。加洛林王朝與奧托（Ottonian）王

朝對歐洲史的文化意義，並不下於其政治意義，藝術史論

向有「加洛林文藝復興」及「奧托文藝復興」之說。加洛林

時期的泥金裝手抄本聖經以視覺藝術方式呈現對於聖經敘

事的想像，而加洛林學者則追求辨識聖經的「正確文本」，

這兩方面，都預示了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以及隨

之而來的宗教改革。劉寅教授聚焦於加洛林釋經學者在「字

義」與「靈意」之間的靈活發揮，體現出中世紀基督教文化

之豐富。時至今日，主流漢語學界仍將中世紀定調為「暗黑

時期」，而〈頁邊的見證〉則顛覆了這樣的偏見，幫助我們

聽見中世紀這交響曲的主旋律之外，王汎森先生稱為歷史

之「執拗的低音」所構成的隱藏旋律線。 

收錄於本期最後「讀書與評論」一欄的書評，巧妙地總

結了論題及欄目各篇文章。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顧柔燕助理

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宗教都是殊途同歸？》

一書撰寫的書評，充分體現出這位世界級漢語神學大師的

深厚學養。此書正視中國宗教以及基督教的多樣性，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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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概全的約化主義（reductionism）。如稍早所見，中國

宗教文化思想對「自然」與「自在」的觀點絕非一成不變，

而基督教在「自然」與「自在」之間的思辨學說亦可謂百家

爭鳴。賴品超教授新書收錄了十二篇文章，從文化、宗教、

神學、哲學等多重角度，提出「多維拯救觀」的視野。不論

讀者是否認同賴品超先生的思想倡議，他對「自然」與「自

在」的沉思，無疑為漢語神學樹立了典範，而顧柔燕教授的

書評，則十分中肯地呈現了《宗教》一書的精闢之處。 

 


